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首席財務官、 

公司秘書、授權代表及 

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變更的進一步最新資料 

 

茲提述大唐西市絲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日發表

之公告 (「該公告」)，內容有關鄧文祖先生(「鄧先生」) 辭任 (「該辭職」) 本公之首席

財務官、公司秘書、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2）條，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進一步宣佈，該辭職是因為鄧先生的個人職業安排。董事會謹此感謝鄧先生在任

職期間對本公司的寶貴貢獻。 

 

承董事會命  

大唐西市絲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常務副主席 

許琳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呂建中先生（主席）、許琳先生（常務 副

主席）、楊興文先生、徐志宏先生（行政總裁）及黃國敦先生（副行政總裁）；一名非

執行董事，即鄭家純博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曾鈺成先生、謝湧海先生及郭

志成先生。 


